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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朝邊界在歷史上的爭議問題，中國學者已有非常深入和詳盡的討

論。不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明清時代的邊界糾紛、談判及其結

果，鮮有涉及之後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論著1。究其原因，一是史料缺

乏，二是問題敏感2。然而，研究1950至60年代中朝關係的歷史，邊界問題無論

如何是繞不過去的。為此，筆者盡力查找了中國外交部和有關邊疆省區的檔

案、台灣國史館和外交部的檔案，以及韓國學者公布的相關檔案文件，以期對

這個問題有所交代，並做出中國學者的解讀。

一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中國和朝鮮對國界線的劃分有爭議，屬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影響問題

解決的主要有自然地理和民族感情兩方面的因素。

在中國明朝和朝鮮李朝建立之初，兩國已確定鴨綠江、圖們江為界河。兩

江皆發源於長白山，長白山天池為松花江、鴨綠江和圖們江的三江源頭。鴨綠

江、圖們江中游以下河寬水深，兩國邊界分明，但兩江上游，尤其是圖們江的

江源地帶，河多水淺，源頭不清，故而造成邊界不明，屢有邊民越境，並出現

邊界糾紛。有中國學者考證，朝鮮王朝早期認定其發祥地為太祖的誕生地永

興，而非長白山，那時長白山被朝鮮人看作是「域外之山」。

1712年康熙派穆克登查勘邊界後，定界碑立於長白山天池以南十餘里的分

水嶺上。此次定界，再次確認中朝兩國以鴨綠江和圖們江為界的事實，天池作

為清王朝發祥聖地劃入中國版圖，而長白山則成為中朝界山。朝鮮英祖時期

（1724-1776），朝鮮君臣經過反覆討論，最終確定長白山為「北嶽」，成為興王肇

基之所，國家祀典之地。經過一百多年的祭祀活動，朝鮮民族對長白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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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加深。1864年，高宗稱帝後則把長白山作為象徵朝鮮王朝發祥地的山川

正式列入祀典之中，《朝鮮高宗實錄》甚至稱長白山為「我國白頭山」。1904年

日俄戰爭後不久，朝鮮被日本吞併，作為王朝聖山，長白山即成為朝鮮人緬

懷先祖、保留民族記憶的象徵。這一結果，為中朝邊界爭議增添了更加複雜

的因素。

中國政府認為圖們江的源頭在江源地區南面的紅丹水，而朝鮮政府堅持是

北面的紅土山水，中朝兩國關於圖們江江源地區邊界線走向的分歧主要在此。

為徹底解決這一爭議，兩國政府曾在1885和1887年進行了兩次勘界談判。在第

二次勘界談判時，清政府做出重要讓步，放棄了以前的主張——以紅丹水為圖

們江的正源，而提出把處於中間地帶的石乙水作為圖們江源頭，以此劃定中朝

國界。朝鮮代表「心以為然」，但因其政府仍力主圖們江正源是紅土山水而不敢

做主。後來，朝鮮拒絕派出代表繼續商談，致使勘界談判無果而終。

日俄戰爭後，日本成為朝鮮的「保護國」，朝鮮的內政、外交均由日本控

制，中朝邊界談判也轉為中日談判。1909年9月4日，中日經過長期交涉，簽訂

了《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即《間島條約》），確定「以圖們江為中韓兩國國界，其

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為界」。11月9日，朝鮮內閣總理批准了這一條約，

其結果與1887年中國政府的主張基本一致。至此，中朝之間近二百年的界務爭

議和交涉終告結束，長白山天池及周邊群峰均在中國境內3。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朝鮮人不再承認日本政府代為簽訂的條約4。此

時的北朝鮮在蘇聯的控制下。1947年4月，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兩次電

告外交部，蘇聯特工人員在長白山及朝鮮北部各地展開測繪工作5。1948年7月

10日，國防部二廳提供的另一份情報說，蘇聯遠東當局將中國「吉林省之延吉、

牡丹江、穆棱及其附近地區劃為北韓之領土」，現上述地區「駐有北韓正規軍部

隊，各該地區行政亦由鮮人主管」。情報還說，此前，即是年2月，蘇聯與朝鮮

曾在平壤簽訂了一個協定，將東北間島、安東、吉林三地劃為朝鮮自治區。外

交部長王世杰在文件上批示：「送亞西司，特別注意。」6

兩個月後，亞西司提交的研究結果稱：「查延吉等地，原住有韓民甚多，可

能有共匪任用韓籍人員充任地方官員情事。另據報，北韓部隊參加中共集團作

戰，此項部隊可能即駐扎該地。但就上項情事，似難認為該地被劃歸北韓。」至

於延吉、牡丹江及穆棱等地，遠離朝鮮疆界，「如此廣闊之土地，劃歸他國，殊

足駭人聽聞。此項消息之真確性如何？殊多懷疑」。鑒於1947年8月26日中國外

交部曾就蘇聯官員私自移動中蘇邊境界標之事照會蘇聯駐華使館稱，「中國政府

除一俟環境許可再行派員實地調查外，並保留關於此項問題於日後查實時向蘇

聯政府提出一切有關要求之權」，該報告建議，以後凡此類事件，「我均可根據

前項聲明，日後向蘇方提出交涉」7。

以上史料可以說明，蘇聯和朝鮮對於當時已經由1909年《間島條約》確定為

中國領土的那些地區，很可能有所覬覦，但尚未採取實際的外交措施。至於國

防部提供的情報後來是否再有核實，不得而知。不過，從當時外交部的研究結

論看，或許是認為已有國際條約在手，國民政府似乎並未看重此事8。就筆者查

閱台灣檔案的結果而言，當時中國與朝鮮的邊界糾紛或邊境問題，主要發生在

蘇聯和朝鮮對於已經

由1909年《間島條約》

確定為中國領土的那

些地區，很可能有所

覬覦，但尚未採取實

際的外交措施。不

過，從當時外交部的

研究結論看，或許是

認為已有國際條約在

手，國民政府似乎並

未看重此事。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1年4月號　總第一二四期



36 百年中國與世界 鴨綠江下游地區，如鴨綠江口黃草坪島糾紛、鴨綠江最下游迎門港一帶中國漁

民遭越境朝鮮軍人射擊案，以及關於雙方共建的水豐發電站電力分配問題的爭

議等9。

筆者在台灣外交部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文件，可以大體反映當時國民政府對

中朝邊界問題的態度：鑒於1909年條約已簽訂，「間島問題已成過去，唯散居該

區域內百萬韓僑應如何善為處理，自是內政問題。關於國境問題，因有圖們

江、石乙水之天然界線，未便更改。我可主張1909年中日簽訂之中韓界務條約

之第一款關於國界者仍然有效，其餘各條均應廢除」。「鴨綠江口之葦塘、島嶼

甚多，除黃草坪、同德塘外，尚有葦塘多處，唯無一定名稱，大約均被日人強

權佔領」。由於河水沖刷，河岸倒塌，河身遂逐漸西移，河中淤沙成洲。解決方

法是：「黃草坪為我國領土，有各種文獻可以證明。其他葦塘、島嶼，多由日人

強佔，將來決定韓國疆域時，我應要求重新劃界，實地測量，依照國際慣例，

公平處理。」bk

東北內戰時期，延邊一帶為中共佔領區，而中共民主政府也不認為中朝邊

界存在重大問題。中共延邊地委在1948年8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中朝國境以圖

們江為界，此乃歷史上以自然界來劃分的，大體上沒有問題。但某些地方因江

流改道或出現新的支流，把兩國沿江村莊和土地混合起來，以致發生爭執。故

需要確定以主流為界，住在原地的居民可依其自願仍住原地或遷回本國，以便

管理和免致不必要的糾紛。當發生兩國國界有關問題時，由雙方群眾報告當地

縣（郡）政府負責解決，下級政府人員及當地群眾不得隨便交涉bl。

總之，在中國方面看來，中朝邊界糾紛似乎只是枝節問題，並無大礙。

二　新中國處理邊界問題的方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對邊界問題的處理比較慎重。在1950年代初

期，由於對邊界問題情況不明，且忙於應付朝鮮戰爭，中共中央在解決與周邊

國家的邊界問題方面，實際上實行的是拖延政策：對於歷史上中國「舊政府同外

國簽訂的有關邊界問題的條約和協定等」，採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方針」；

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邊界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則採取「暫維現狀的方針」。與

此同時，要求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問題，積極做好解決邊界問題的準備bm。

1950年4月，朝鮮方面向東北人民政府提出談判鴨綠江航行問題，並送上朝

鮮繪製的地圖。中國外交部得知這一情況後指出：「朝鮮方面所提『規定設置航

路標誌之區域』一節，涉及國家領土主權，此項問題，應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

和朝方進行談判，不應在地方談判。」遂指示東北外事局停止談判，將全部材料

送到北京，由外交部了解情況後再確定處理方針bn。此事結果如何，沒有見到檔

案記載，但處理方式說明，中央政府對處理涉及邊界問題的謹慎態度。

到1950年代中期，為了保障已經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同時也為了回應

美國的遏制和孤立政策，打破帝國主義的對華包圍，中國贊同「和平共處」的外

交方針，以創造穩定的周邊環境，並爭取更多亞非國家的支持。因此，盡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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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東南亞鄰國之間由邊界糾紛而導致局勢緊張的隱患，就成為中國處理外交

問題的當務之急。

1955年11月，中緬兩國邊防軍因誤會而在邊境線黃果園一帶發生交火bo。

1956年2月，中蘇雙方邊防部隊在新疆伊犁有爭議的英塔爾地區發生糾紛，雙方

均鳴槍示警bp。這些對中國政府無疑都是一種刺激。於是，以處理中緬邊界問

題為主線，1956年中共中央將邊界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bq。1957年3月16日，周

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過去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是需要的、恰當的，但

這只是權宜之計，而不是長遠政策，總不能永遠拖下去br。同年8至10月，朝鮮

與蘇聯通過談判締結了邊界協定bs。這一情況很可能也對中國加速處理同類的邊

界問題有所促進。

這一時期，隨í中國領導人對邊界問題和國際法有關原則的了解不斷加

深，在í手處理簽訂中緬邊界條約問題的過程中，中共中央逐步確定了解決邊

界問題的指導方針：第一，根據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邊界問題要通過談判來

解決，而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第二，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形成

的一些邊界談判資料，可以作為法理根據。對於歷史資料的研究必須遵循三項

原則：承認歷史事實；不能割斷歷史，但要看到歷史的發展；要根據今天的情

況和國家的政策來看待歷史。第三，對於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邊界，「已由舊條約

確定了的，應該按照國際法的一般原則處理」bt。

1957年7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做〈關於中緬邊界問題

的報告〉時進一步指出：「我國政府認為，在邊界問題上，根據正式條約而提

出來的要求，應該按照一般國際慣例予以尊重。」ck這實際上就改變了此前中國

政府對舊邊界條約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方針，而採取了事實上予以承認的

態度cl。然而，在幾年後處理中朝邊界的問題上，中國似乎並沒有根據國際法一

般原則，在1909年條約的基礎上展開邊界談判，而是放棄了圖們江江源地區的

大片領土，基本上按照朝鮮的要求劃定了兩國邊界。

1958年4月25日，中國外交部向邊境省區發出通知，提出今後要逐步解決與

鄰國之間的邊界問題。鑒於這類問題比較複雜，首先需要充分地搜集資料，進

行研究。這項工作，除中央現已由外交部聯合其他有關部門í手進行外，並請

各省區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指定專人，配合有關部門進行。通知指出：邊界問題

的研究，應以未定國界和已定界中有爭議的問題為重點cm。

是年7月，根據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的指示，國務院成立了邊界委員會，

由外交部、國防部、內務部、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國家測

繪總局、民族事務委員會、地圖出版社、總參軍事測繪局和總參警備部的負責

人組成，直屬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邊委會由陳毅領導，委員會主任由外交部副

部長曾湧泉擔任。邊委會的任務是全面規劃劃界工作，組織有關部門進行調查

研究、收集資料、實地勘察和提出談判方案，以便有步驟地解決邊界問題。但

關於邊界糾紛和邊防事宜，不屬邊委會職責範圍。邊委會設社會主義國家組（社

會主義國家司司長王雨田任組長）和資本主義國家組（亞洲司司長章文晉任組

長）。同時，擬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甘肅、內蒙、新疆、西藏、雲南、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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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等邊境省份和自治區設立邊界工作小組，負責該地區的邊界工作。邊委會暫定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其各項重大決定應隨時向中央匯報。

外交部在報告中指出，在與蘇、朝、蒙、越等社會主義國家接壤的邊境地

區，幾年來「或多或少地發生一些糾紛，對雙方邊民的生產、生活和友誼多少帶

來一些不利的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組的工作計劃是，「採取積極方針，通過協

商，爭取1958年解決中蒙邊界問題，1959年解決中蘇、中越、中朝邊界問題」。

關於中朝邊界問題，報告說：「中朝邊界主要以圖們江和鴨綠江兩條河流為界，

其中圖們江部分是由清朝政府和日本之間以條約形式劃定的，其他部分未正式

劃定。」現存的主要問題有：一、天池問題的情況現「已基本搞清，我們並已擬

好解決方案。天池係我國領土，我們已向朝方表示過這種看法，但朝方至今沒

有正式反應」；二、「因河流改道等原因，雙方對有些小島嶼的歸屬問題有不同

意見。擬請有關省做一調查，報送邊委會」。邊委會擬於本年內提出解決中朝邊

界問題的初步談判方案cn。顯然，此時在中國外交部看來，中朝邊界並無嚴重問

題，解決起來也不複雜。

8月8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有關邊境省區成立邊界工作小組，負責本

地區的邊界工作co。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加強邊界工作的指示〉，指

出：我國邊界線很長，在未定界地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和解放後新發生的糾

紛都不少；在已定界部分，也有一些地方界線不清。目前我們對於邊界情況掌

握不夠，有關邊界的歷史資料和外交檔案極不完備，又無精確的地圖，特別是

對未定界的地區了解更少，這就給我們邊防警b和對外交涉工作帶來了一定困

難。指示強調說：邊界問題事關我國和有關的鄰國，因此不能單憑我們的主觀

願望急於求成。但是，我們應該抓緊時機做好準備工作，以便在有必要和有條

件同某一鄰國解決邊界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致處於被動。中共中央特別提出：

與民族主義國家接壤的省、區黨委，更應該把邊界工作列入黨委的經常性議事

日程中cp。看來，在中共中央解決邊界問題的日程表上，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尚

非當務之急。

然而，中朝邊界的問題並沒有很快得到解決，邊委會也沒有按計劃在1958年

底拿出談判方案。究其原因，一則是情況比想像的複雜，調研工作拖期；二則

是中朝邊界糾紛出現了新問題；三則是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延緩了其他邊境地

區的勘界工作。

關於中朝邊界的調研工作是由遼寧、吉林兩省完成的。1959年1月和12月，

遼寧省提交了關於中朝邊界工作情況的報告和鴨綠江水豐水庫淹沒區的報告；

3月和12月，吉林省提交了關於中朝、中蘇國界調查報告和輯安縣境內水沒區情

況的調查報告。1960年3月，國務院邊委會對吉林省所提有關中朝邊界問題的答

覆是：

一、關於因1934年中朝共建水豐發電站水庫使鴨綠江江流原狀改變而發生

的劃定邊防警戒線問題。同意報告中所提意見，以鴨綠江中心線為界劃定邊防

警戒線；二、關於中朝邊界橋樑如何分界警b問題。查1955年6月8日中國公安

部代表和朝鮮內務省代表舉行的聯席會議規定：「為保護中朝邊境沿江橋樑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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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除安東—新義州間大橋另有臨時議定書外，其他沿江橋樑的保護由雙方邊

防總代表或邊防副總代表具體協商，據情劃警戒區域。」請轉告我邊防總代表按

此規定考慮方案並報人民委員會批准後處理。邊委會在答覆中還要求吉林省邊

界工作小組：在可能情況下，研究中國歷來出版的地圖對長白山地區的國界線

畫法的演變及根據何在，以及有關《間島條約》的問題cq。

因缺乏檔案資料，關於吉林省邊界小組報告的詳細內容，尚不清楚，但從

邊委會的批覆看，似乎圖們江江源地區的劃界問題已經進入中國政府的視野。

1960年3月14日，國務院邊委會在一份文件中指出，關於1959年的邊界形

勢，中國同社會主義鄰國的邊界基本上是穩定的，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類，

原有糾紛未獲解決，但未產生較大問題；第二類，原有糾紛未獲解決，又出現

了新問題；第三類，雙方已協議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由於條件不成熟而未

進行，但又發生了枝節問題。蘇聯、越南屬第一類，蒙古屬第三類，朝鮮屬於

第二類，具體表現是：「朝鮮在長白山國界爭議地區修建公路、房屋，並在鴨綠

江上源修築橫江水閘，有逐步北進的趨勢。」關於1959年的勘測工作，是「遵循

中央的指示，按照邊委會的計劃，密切配合外交鬥爭，以中印邊界為重點，大

力進行了勘測和調研；對其他地區的邊界則量力而行，主要是依靠各地有步驟

地進行勘測和調研」。具體到中朝邊界的工作成果，僅有吉林省通過對其所轄邊

境上鴨綠江水豐發電站堰堤上游淹沒區的實地調查，摸清了地區範圍、航道位

置和中朝雙方的邊防警界線，並繪製了示意圖。

中朝邊界勘測進展緩慢，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印邊界發生武裝衝突，故中國

的邊界勘測以此為重點，對其他鄰國的邊界調查工作則採取了「暫緩進行」的方

針。特別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因對邊界問題尚未開啟正式商談，「為避免刺激

和引起對方邊民的思想混亂」，邊委會要求「各地的勘察測繪工作一般以隱蔽摸

底的方式進行」。至於1960年的工作規劃，邊委會估計，同兄弟國家之間在邊界

問題上不會發生大問題，但枝節問題難免。涉及中朝邊界，文件指出：由於目

前還不可能談判解決整個邊界問題，故應對現存的突出問題，即朝方在長白山

鴨綠江上源修築橫江水閘和在天池附近修建公路、房屋的問題，加以調研，擬

出臨時、局部解決的方案，以防止糾紛的發生和擴大cr。

以上資料表明，直到1960年初，中國政府關於解決中朝邊界問題的立場是：

第一，中朝邊界的劃分並無重大問題，且因有《間島條約》為據，故不以為會產

生重大爭議；第二，存在不少枝節問題，主要是界河改道和淹沒區形成的劃界

問題，對此可提出局部解決方案；第三，已經感覺到「長白山地區的國界線畫

法」可能有麻煩，而這些問題一時不易解決。因此，為避免影響中朝關係，中國

確定的方針是：邊界問題的總體解決尚待時日，先í手解決臨時性和局部性問

題，並為此開始做準備。

從1956至1960年，中朝兩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涉及邊界問題的協定和議定

書，這包括1956年1月關於在鴨綠江和圖們江中運送木材的議定書、12月關於中

朝圖們江流域治水工程的議定書，1957年10月關於中朝圖們江流域治水工程的

協議，1958年12月關於中朝兩國邊境地方易貨貿易的議定書，1959年6月關於中

朝兩國邊境地方共同利用水豐水庫養魚的議定書，1960年5月關於國境邊界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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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航運合作的協定等cs。從這些文件的簽署及其內容看，此時期中朝之間在邊界問

題上雖然存在不同想法，但確實還沒有出現令人不安的情況，雙方共同利用界

河資源的開發合作也是穩定發展的。

此後一年多，中國政府對邊界問題有何新的考慮，中朝雙方是否有過接

觸，由於史料不足，不得而知。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只知道1961年7月周恩來與

金日成談話時曾提到：「我們的國界很難劃分。」ct從以上中國處理中朝邊界問題

的方針和設想看，周恩來的用意無疑是希望暫緩或推遲全面解決中朝之間的劃

界問題。不過，事情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三　金日成主動提出解決邊界問題

1960年代初，中國陷入了內外交困的艱難境地。在國內，由於瘋狂掀起大

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加之自然災害，中國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社會生活

用品極端匱乏；在國際，中蘇兩黨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均產生重大分歧，且各

執己見，爭論不下，終於導致矛盾公開化，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一

怒之下撕毀合同，撤退了全部在華專家。對於中國本來就難以擺脫的困境，這

無異於雪上加霜。此外，西部有中印邊界衝突造成的國際壓力，東部有蔣介石

叫嚷反攻大陸的安全威脅。共和國確是危機四伏，舉步維艱dk。就在這時，朝鮮

突然提出要同中國協商解決邊界劃分問題。

根據目前中國外交部的解密檔案以及《周恩來年譜（1949-1976）》等文獻資

料，儘管對雙方接觸的具體情況和談判內容沒有絲毫透露，但中朝解決劃界問

題的大致過程是清楚的。

1962年2月18日，朝鮮外務相朴成哲約中國駐朝大使郝德青外出打獵。在野

餐中，朴成哲提出建議，能否通過內部協商解決中朝邊界問題。2月28日，中國

外交部覆電駐朝使館的詢問，說明中國政府同意解決中朝邊界問題。3月1日，

郝德青約見朴成哲，轉告了中國政府的答覆，並詢問談判的時間和地點。3月

26日，朴成哲向郝德青提出，擬於4月10日就中朝邊界問題在安東或新義州舉行

副部長級談判。3月30日，周恩來約有關方面負責人談中朝、中蒙邊界問題（中

方關於劃界問題的最初方案應是此時商定的）。4月4日至8日，朝鮮外務省和中

國駐朝使館就邊界談判的時間、地點和雙方代表團名單進行協商，並達成一致

意見。4月10日至14日，中朝邊界談判在安東舉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

朝鮮外務省副相柳章植分別帶團參加談判。經過五次連續的會談，中朝各自提

出了劃界方案，而後休會。4月18日，郝德青在新義州拜會柳章植，就中朝邊界

問題交換了一些意見。同日又約見朴成哲，建議推遲下一輪邊界談判的時間，

朴表示同意dl。看起來，很可能朝方提出的方案令中方感到為難。

在此期間，中國外交部第二亞洲司曾委託江蘇省外事辦公室查找有關中朝

邊界的歷史資料。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是北洋政府和國民政

府時期的檔案，但蔣介石撤離南京時已經把所有重要的檔案文件轉移到了台

灣。4月19日，江蘇省外辦回覆：「經我們與南京史料整理處從各方面的檔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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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查閱後，關於朝鮮邊界的天池、黃草坪等地方的資料沒有找到，有關中朝

邊界方面的材料也未發現。」dm外交部要江蘇省查找的材料內容表明，朝鮮提出

的劃界方案肯定涉及到天池的歸屬問題，而查找的結果無疑增加了中國方面研

究劃界方案和參加邊界談判的難度。

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接見朝鮮駐華大使韓益洙時，針對兩國

關係說：「我們兄弟國家之間，本來不應該辦外交，應該是內交。⋯⋯我們是同

志關係，辦內交，不辦外交，完全是同志關係。」談到邊界問題，鄧小平說：

「我們兩國間觀點完全一致，現在就是一個問題，一個劃界問題，是一個在地圖

上如何劃界的問題，這個容易解決。⋯⋯我們沒有準備好，以為沒有甚麼問題。

商量一下可以解決，沒有甚麼大問題。」dn

鄧小平的話不多，但透露出三個重要信息：第一，中國原以為中朝邊界不

存在大的問題，因此沒有足夠的準備；第二，中國對朝鮮提出的解決邊界問題

的方案感到突然（顯然是個大問題），沒有想到；第三，中朝之間完全是同志關

係、兄弟關係，沒有外交，只有「內交」，所以邊界問題容易解決。這一切表明，

中國領導人此時已經考慮甚至決定接受朝鮮的方案了。

6月3日，周恩來同中共東北局負責人討論了中朝邊界問題do。按照中國決

策的一般程序，此時中央應已有基本定論，需要徵求地方官員意見。6月28日，

周恩來在北京接見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表團團長朴金哲和朝鮮駐華大使韓益洙

等人。會見後，周恩來留下韓益洙談中朝邊界問題dp。所談具體內容，很可能是

解釋中方關於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9月15日，柳章植通知郝德青，朝方同意中

國關於邊界問題的解決方案，歡迎姬鵬飛去平壤商談。9月25日，姬鵬飛赴平壤

談判，10月3日，雙方簽署了會談記錄dq。10月11日，周恩來、陳毅秘密訪問朝

鮮，並與金日成進行了會談。10月12日晚，《中朝邊界條約》在平壤簽字dr。11月

7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批准了《朝中邊界條約》，並委託駐華使館

與中國交換批准書。11月24日，陳毅主持召開國務院第122次全體會議，通過

了《中朝邊界條約》，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姬鵬飛在會上說，中朝邊界

1,300多公里，鴨綠江和圖們江作為兩國的界河是比較明確的，但在兩江發源地

的白頭山一帶，歷史上存在爭議，雙方地圖的畫法也不一致。根據當地實際情

況，照顧雙方對白頭山的感情，以白頭山為界，符合歷史情況，符合兩國人民

的利益。邊界問題的順利解決，進一步增進了兩國的友誼和團結。同日，全國

人大常會第70次會議決定批准該條約。12月11日，姬鵬飛副部長和鄭鳳珪代辦

分別代表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中朝邊界條約批准書。關於依照邊界條約進

行勘界問題，此前雙方商定，成立中朝邊界聯合委員會，並於1963年1月初在平

壤舉行第一次會議ds。1964年3月20日，《關於中朝邊界的議定書》在北京簽字，

劉少奇、周恩來和朴成哲出席了簽字儀式dt。

儘管中朝邊界談判和締結條約的過程比較清楚，但是在目前中國公布的所

有檔案中，都沒有任何涉及這次邊界談判具體內容及結果的資料。因此，中朝

政府之間在有關邊界問題的交涉及勘界中，究竟討論了甚麼問題，雙方有甚麼

分歧和爭議，各自的態度和立場如何，均不得而知。不過，筆者考察了此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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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條約的過程比較

清楚，但是在目前中

國公布的所有檔案

中，都沒有任何涉及

這次邊界談判具體內

容及結果的資料。中

朝政府在有關邊界問

題的交涉及勘界中，

討論了甚麼問題，雙

方有甚麼分歧和爭議，

各自的態度和立場如

何，均不得而知。



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中國領導人的談話內容及朝鮮學術界動向等相關史料，列舉如下，從中或許可

以看出一些端倪。

195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與來訪的金日成談話中提出：「我們肯定朝鮮黨

的路線是正確的。因此有三個尊重：尊重朝鮮的民族，尊重朝鮮的黨，尊重朝

鮮的領導人。」「歷史上中國對朝鮮是不好的，我們的祖宗欠你們祖宗的

債。⋯⋯你們的祖宗說，你們的領土是以遼河為界，現在你看，把你們擠到鴨

綠江邊去了。」ek自從毛澤東決心扭轉1956年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後中朝關係

惡化的局面後，一直對朝鮮持異常友好和寬容的態度。毛澤東不僅表示願意把

在「八月事件」中逃亡中國的勞動黨「延安派」幹部送回朝鮮，而且非常慷慨地為

朝鮮提供了大規模經濟援助，甚至主動提出把幾十萬駐朝志願軍部隊全部撤回

國el。此時，即國務院邊委會提出1959年解決中朝邊界問題後，毛澤東又以寬洪

大度和漫不經心的口氣談到中朝歷史上的邊界問題。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對

於金日成提出他內心思慮已久而不便啟齒的問題，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很可能在

客觀上起到了鼓勵和刺激的作用。

1961年春季，中國東北不斷發生大量朝鮮族邊民非法越境湧入朝鮮的事

件。朝鮮政府對此採取縱容的態度，不僅在邊境地區設立多處接待站，而且積

極為逃亡者安排工作。5月，公安部和外交部將這一情況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

院，為了邊境地區的社會穩定，建議按照中朝有關處理非法越境者的已有協

議，召開會議與朝方協商，並擬請中國駐朝大使喬曉光先行與朝外務省交涉，

請朝方採取相應措施。然而，6月6日喬曉光接到的指示卻是：「對朝族人偷越國

境事部a將另詳覆，但總的精神是：我們將不採取外交手段，應由國內做好工

作來穩定這些人。朝方設招待站是應該的、不足為奇的。中朝關係最近很好，

對朝族越境事不必過份重視，因此你不必去吉林了解情況。」em

為了維持與平壤良好的政治關係，共同對付蘇聯，對於朝鮮政府明顯的破

壞雙方協議的行為，中國不但不予追究，甚至對相關部門按照外交慣例所提出

的解決問題的建議也不予採納。中國政府既然對大規模邊民外逃事件採取如此

軟弱和容忍的立場，那麼朝鮮得寸進尺提出關於邊界劃分的過份要求，而中國

則輕易地接受這一要求，就不難想見了。

1963年6月28日，周恩來接見朝鮮科學院代表團時說：出土文物證明朝鮮

民族很長時間以來就在遼河、松花江流域居住，鏡泊湖附近還有渤海國的古

u⋯⋯中國古代王朝侵略了朝鮮，「我們要替祖宗向你們道歉，把你們的地方擠

得太小了」。「不能歪曲歷史，說圖們江、鴨綠江以西歷來就是中國的地方，甚

至說從古以來，朝鮮就是中國的藩屬，這就荒謬了。中國這個大國沙文主義，

在封建時代是相當嚴重的。⋯⋯自稱為天朝、上邦，這就是不平等的。都是歷

史學家筆底的錯誤。我們要把它更正過來。」en周恩來在中朝邊界條約簽字之後

這樣說，顯然是為中國政府在劃界問題上接受朝鮮的要求進行解釋，至少也是

對中國領導人做出讓步的一種心理上的安慰。

與此同時，朝鮮史學界也在大談歷史上的中朝關係，極力頌揚朝鮮，貶低

中國。據中國駐朝使館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觀察，朝鮮史學界近幾年

為了維持與平壤良好

的政治關係，共同對

付蘇聯，對於朝鮮政

府明顯的破壞雙方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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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強調歷史研究中確立主體的問題。朝鮮科學院出版的《朝鮮的名人》一書，

在介紹朝鮮歷史上的著名人物時，主觀臆造，抬高朝鮮，貶低其他民族；認為

中國古典文獻錯誤很多，有些甚至是經過篡改的；強調歷史上反抗中國的鬥

爭，說只有朝鮮才能打敗中國，唐太宗是獨眼龍，那隻眼睛就是朝鮮英雄楊萬

春指揮高句麗士兵射瞎的；還說，朝鮮發展了中國文化，古代醫學也高於中國，

日本的文化來自朝鮮等eo。

此外，朝鮮史學界普遍否定「箕子東來說」，認為這是事大主義影響史學研

究的結果ep。朝鮮是文明古國，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古朝鮮的燦爛文化

的影響曾波及蘇聯沿海州和日本西北部等相當廣大的地區，中國東北地方的東

部也曾受到它的影響」。還有文章批判中國《元史》的作者採取大國主義立場，歪

曲史實，同時批判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世界通史》第三卷的有關論點，認為蒙古

滅亡了中國的兩個王朝——金和宋，建立元帝國，卻敗給了朝鮮。甚至有人指

出，在甲午戰爭時，中國不是保b朝鮮，而是侵略了朝鮮。朝鮮歷史學家堅

持：「在維護黨性原則時，首先應該為反對封建的事大主義史學家對歷史的客觀

主義態度而鬥爭。」eq這種動向不能說與中朝邊界談判及其結果沒有關係。

在這種氛圍下，中國知識界和史學界在涉及中朝歷史關係的研究方面，無

疑受到了很大限制。有利於朝鮮的話可以說，不利於朝鮮的話就不能再說了。

1963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在一次宣傳幹部會議上講話，向中國史

學界推薦朝鮮學者對蘇聯編寫的《世界通史》的批評文章，並指責中國史學界存在

「盲目的大國沙文主義」。康生說，（遼寧省）蓋平縣（1965年蓋平縣改名蓋縣）就是

為紀念掃平蓋蘇文而命名的，而「蓋蘇文是朝鮮的民族英雄」，但中國卻把「東征」

朝鮮的薛仁貴當英雄。還說，「北大歷史系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朝鮮發

表的東西不滿意」。同年，康生還出席了人民出版社的一次會議。當時人民出版社

已經把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的著作《論再生緣》列入出版計劃，並特意聘請黃秋耘

擔任書稿的責任編輯。然而，在這次會議上，康生卻提出意見：禁止出版《論再生

緣》，理由之一是彈詞小說《再生緣》中寫到了「東征」er。陳寅恪因病婉拒與康生見

面的怠慢態度，固然是康生公報私仇、禁止出版其著作的原因之一，但康生這樣

做的根本目的，大概是要中國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對中朝關係三緘其口。

那麼，在中朝邊界談判中，朝鮮提出了甚麼要求，而中國又做出了怎樣的

讓步呢？

四　中朝邊界條約及相關文件的內容

關於朝鮮1962年所提領土要求涉及的核心問題，上述史料已經顯示，就是

長白山天池的歸屬以及與此相關的圖們江源頭的確定。正如十年後周恩來在與

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會談時解釋的那樣：「我們最終通過劃分和共

享這個（火山口形成的）湖解決了問題。」es所謂「火山口形成的湖」（Crater Lake）

就是天池，而中國做出的讓步，就是同意與朝鮮共同佔有天池。這正是中朝

1962年10月簽訂的邊界條約的核心內容。

關於朝鮮1962年所提

領土要求涉及的核心

問題，就是長白山天

池的歸屬以及與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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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國做出的讓

步，就是同意與朝鮮

共同佔有天池。這正

是中朝1962年10月簽

訂的邊界條約的核心

內容。



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前文已經講到，在中國外交部出版的中朝邊界事務條約集中，沒有收入這

個《中朝邊界條約》，外交部及相關省份的檔案館對此也沒有解密。目前人們可

以看到的《中朝邊界條約》及相關文件，是在韓國和互聯網上廣為流傳的。於

是，這些文件是否真實可信，就成為研究中朝邊界條約內容及中朝邊界談判結

果的至關重要的問題。為此，筆者對目前流傳的《中朝邊界條約》及相關文件進

行了考證。

2000年10月16日，韓國《中央日報》刊登標題為〈中朝邊界條約全文最早確

認，不能公開的機密文書〉的獨家新聞報導，說該報社工作人員最近在中國的舊

書店發現了1974年6月中國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外事辦公室編印的《中朝、中蘇、

中蒙有關條約、協定、議定書彙編》一書。同一天，該報的其他版面還刊登了

〈中朝邊界條約內容概要〉、〈中央日報獲取《中朝邊界條約》的意義〉等報導et。一

個月後，韓國世宗研究所研究員李鍾奭（曾任韓國統一部長官）在他出版的專著

《中朝關係（1945-2000）》中，作為附錄全文公布了於1962年10月12日簽訂的《中朝

邊界條約》和1964年3月20簽訂的《關於中朝邊界的議定書》的韓文譯本。書中說

到，這部在中國發現的文件彙編並非公開出版物，封面印有「秘密文件．注意保

存」的字樣。此外，該書還大量引用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紅b兵批判延邊朝鮮族

自治州州長朱德海的資料——〈延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朱德海的

賣國罪行〉，以及後來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朱德海平反的正式文件——〈中

共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員會關於為朱德海同志平反恢復名譽的決議〉fk。2007年

12月，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第三研究室將這部文件彙編全部翻譯成韓文，作為

「內部資料」保存。其中涉及邊界問題而中方未予公布的文件，除上述兩件外，

還有中朝兩國政府代表團《關於中朝邊界問題的會談紀要》（1962年10月3日）、中

國國務院關於《中朝界河共同利用委員會代表團在朝鮮會談後簽訂共同利用及管

理中朝界河的互助協定相關報告的通知》（1964年7月20日）fl。目前在中國和韓國

互聯網上流傳的中朝邊界條約文本皆源於這兩本韓文著作。

由於無法找到中朝邊界條約及相關文件的完整中文本，所謂考證就只能是

將目前流傳的韓文本與中國出版的與此相關的資料或檔案文件逐一進行對照fm。

筆者首先發現，《長白朝鮮族自治縣志》中有一段中朝邊界條約涉及該縣管

轄的邊界線走向的描述，於是將其同韓文本相同段落進行比對，結果是，兩者

的內容和表述文字完全相同fn。此外，筆者還將韓文本所刊文件與已經出版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事務條約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中的相關文件進

行比對。結果發現，除了中方沒有發表的《關於中朝邊界問題的會談紀要》、《中

朝邊界條約》、《關於中朝邊界的議定書》等三個文件外，凡是已經刊出的有關中

朝邊界、邊境問題的條約、協定、議定書等，與韓文本中的文件完全吻合，一

字不差fo。由此可以斷定，在韓國出現的吉林省外辦所編的文件彙編是真實的，

韓文本有關中朝邊界條約等文件也是可信的、可用的。這三個關鍵性文件的出

現，彌補了中國開放檔案的缺憾。

根據《關於中朝邊界問題的會談紀要》的記載，1962年9月26日至10月2日，

分別以姬鵬飛和柳章植為團長的中、朝代表團舉行會談，根據兩國政府就解決

中朝邊界問題已經達成的基本協議，全面解決了與此相關的具體性、技術性和

筆者發現，《中華人民

共和國邊界事務條約

集》和《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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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問題fp。由周恩來和金日成簽字的《中朝邊界條約》，以及陳毅和朴成哲簽

字的《關於中朝邊界的議定書》，則最終確定了中朝邊界。

關於中朝雙方有爭議的天池和圖們江江源地區的劃界，條約和議定書規

定：將長白山天池劃為兩半，自長白山圍繞天池一周山脊西南段2520高地和

2664高地（青石峰）間鞍部的大體中心點起，向東北以直線穿過天池，到對岸山

脊2628高地和2680高地（天文峰）間鞍部的大體中心點止，其西北部分屬於中國，

東南部分屬於朝鮮。至於圖們江源頭的確定，即天池以東的邊界線，自上述

山脊2628高地和2680高地間鞍部的大體中心點起，向東以直線到2114高地，再以

直線到1992高地，再以直線經1956高地到1562高地（雙目峰北峰），再以直線到

1332高地，再以直線到圖們江上游支流紅土水和北面一支流的匯合處（1283高地

以北），從此界線即順紅土水的水流中心線而下到紅土水和弱流河匯合處。天池

以南的邊界線，即對鴨綠江源頭的確定，與以前差別不大。此外，還確定了兩

條界河中451個島嶼和沙洲的歸屬（中國擁有187個，朝鮮擁有264個），以及鴨綠

江口外兩國海域的劃分fq。

根據中朝邊界條約的規定，中朝兩國成立了中朝邊界聯合委員會，下設兩

個大隊六個小組，於1963年5月13日至11月15日，對中朝邊界進行全面勘察，樹

立界樁和確定界河中的島嶼、沙洲的歸屬。界樁分155厘米和129厘米（露出地面

部分）兩種，由鋼筋混凝土製成，界樁中心埋有鐵 。界樁上刻有「中國」或「朝

鮮」字樣，以及編號和樹樁年份。界樁的維護和維修，單號由中國負責，雙號由

朝鮮負責fr。由此確定了包括長白山在內的中朝邊境地區1,334公里的分界線。

這樣，原本屬於中國的98平方公里的天池，54.5%歸屬了朝鮮，而中國擁有的面

積只佔45.5%fs。至於圖們江江源地區，從1909年的《間島條約》到1962年的《中朝

邊界條約》，按照地圖比例尺估算，中國出讓的領土大約在1,200平方公里左右。

1964年5月5日，中朝政府在新的邊界條約的基礎上，又簽訂了《共同利用和

管理中朝界河的互助合作協定》。根據協定，「雙方組成中朝界河共同利用委員

會」，以便「迅速地解決在共同利用和管理中朝界河方面產生的問題」ft。

然而，朝鮮似乎還有些不放心，希望中國進一步確認中朝新邊界的劃分。

8月，朝方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使館索要新的中國地圖。半個月後，中方以尚未

出版新地圖為由給予回覆，並答應以後出版新地圖後奉送gk。其實，該年6月地

圖出版社已經出版了比例尺為四百萬分之一的最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其

中中朝國界線就是按照1962年條約繪製的gl。中國為何不願向朝鮮提供新地圖，

後來是否滿足了朝鮮的願望，尚無史料證明，但朝鮮迫不及待地希望新國界成

為現實的心情卻是十分明顯和實在的。1965年4月14日，朝鮮駐華使館送給中國

一份朝鮮出版的標準朝鮮地圖，「希望中國將來出版朝鮮地圖時，以此為準」gm。

朝鮮人有些多慮了。早在1964年5月，中國外交部便連續下發了〈關於劃

定中朝邊界的傳達解釋要點〉和〈關於加強對中朝邊界地區的管理工作〉兩道指

示gn。7月20日，國務院又向所屬有關部門及遼寧、吉林兩省下發了有關中朝界

河互助合作協定的報告，要求他們「仔細研究並加以執行」go。1965年1月18日，

國務院發出內部通知：「過去出版的地圖一律停止出售。」gp1月31日，中國外貿

部再次通知下屬各單位：停止出售和出口1964年6月以前出版的地圖gq。

中朝雙方至今都沒有

公布1962年簽訂的邊

界條約及相關文件，

其原因何在？從當時

中國領導人對國內學

者在中朝關係研究方

面的批判態度也可以

感受到，中國政府應

該很清楚，一旦條約

內容公布出去，會在

國民中產生怎樣的負

面影響。但朝鮮對於

邊界條約的內容是非

常滿意的。



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無論如何，中朝雙方至今都沒有公布1962年簽訂的邊界條約及相關文件，

其原因何在？對此有不同的說法。1962年12月，周恩來在同蒙古領導人澤登巴

爾的一次談話中解釋道，中國「依然在等待í北朝鮮的答覆，因此到現在還無法

向新聞界公布」gr。這似乎表示中國並不在意公布邊界談判的結果。但實際情況

是，在邊界條約的簽訂時中國做出了讓步，而文革期間紅b兵對朱德海的批

判，主要就是把這個地方官當作是將長白山天池出賣給朝鮮的罪魁禍首gs。從當

時中國領導人對國內學者在中朝關係研究方面的批判態度也可以感受到，中國

政府應該很清楚，一旦條約內容公布出去，會在國民中產生怎樣的負面影響。

所以，大概可以斷定，中國是不願意公布這個條約的。

至於朝鮮方面的態度，李鍾奭引用的一位當事人的說法證明，北朝鮮也不

願意洩露這個秘密：「北方認為，在南北處於分裂的情況下，公開條約簽訂這一

事實是困難的，故要求在統一之前不要公開此事。」gt這個說法或許可以成立，

但這絲毫不能否認，朝鮮領導人確切地知道他們在邊界談判中獲得的實際利

益，對於邊界條約的內容他們也是非常滿意的hk。

1964年10月7日，即中朝邊界議定書簽字以後不久，毛澤東與朝鮮黨政代表

團會見時談到了中朝邊界問題。下面一段對話充分表明了雙方對邊界談判結果

的態度。毛澤東說：「至於你們的土地，不是我佔的，是隋煬帝、唐太宗、武則

天。你們的邊界是在遼河以東，是封建主義把朝鮮人趕到鴨綠江邊。」朴金哲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說：「我們不想要遼河以東了。對現在

的邊界，我們很滿意。」毛澤東說：「所以我們要把整個東北作為你們的後方。

這就超過了遼河流域。」崔庸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說：「我

們對邊界很滿意。」朴金哲說：「我們兩國的邊界1962年已經解決了。周恩來總

理很清楚，白頭山、天池問題都合理地解決了。首相同志很滿意。利用東北做

後方和邊界是兩件事。」毛澤東說：「不只東北，整個中國到處都可以利用。如

果敵人打北京、上海、南京，這種局面對你們比較好。那時，就不是抗美援

朝，而是抗美援華了。」hl

五　簡短的結論

儘管史料明顯不足，通過梳理，還是可以將1950至60年代中朝雙方處理邊

界問題的歷史過程大致反映出來。歸納一下，筆者的結論如下：

一、如果依據國際法處理邊界問題的一般原則，尊重歷史上已經簽訂的邊

界條約，那麼中朝之間並不存在重大的邊界問題。既然1909年的《間島條約》已

經確定了圖們江源頭和江源地區中朝國界線的劃分，剩下的不過是因江流改道

而形成的江中小島、沙洲的歸屬問題而已。對此，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

二、朝鮮政府對《間島條約》及其結果不滿意，但一直不便提出。在1962年

中國處於內外交困的時候，朝鮮抓住時機提出了解決邊界問題的建議，其基本

中蘇分歧公開化以

後，各國共產黨大多

站在蘇共一邊。中共

急於擺脫在社會主義

陣營中的孤立地位，

朝鮮恰恰在此時提出

要解決邊界問題。於

是，為了得到金日成

的政治支持，毛澤東

決意滿足朝鮮的領土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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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改變《間島條約》關於圖們江源頭的界定，將天池及圖們江的江源地區納

入自己的領土範圍。

三、中國政府對朝鮮的要求感到意外，但並未提出異議，僅僅經過六個月

的談判，雙方就簽訂了邊界條約。其結果是，中國將長白山天池一半以上以及

石乙水以北大片領土讓給了朝鮮，甚至依從朝鮮稱長白山為「白頭山」。此後兩

個月，在朝鮮的催促下，雙方政府便匆匆交換了批准書，並於兩年後簽訂了中

朝邊界議定書。

四、中朝邊界條約簽訂的過程短暫而簡單，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

對於這次邊界談判的態度卻是耐人尋味的。關鍵在於，毛澤東為甚麼會在涉及

國家根本利益的領土和疆界的問題上如此輕易地做出讓步。

從客觀的角度看，這與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有緊密聯繫。中蘇分歧公

開化以後，各國共產黨大多站在蘇共一邊。中共急於擺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

孤立地位，積極組織左派隊伍，特別是中國周邊的朝鮮、越南和日本共產黨。

蘇聯憑藉其實力可以靠經濟援助吸引朝鮮，而中國當時正陷入經濟困境，自顧

不暇，朝鮮恰恰在此時提出要解決邊界問題。於是，為了得到金日成的政治支

持，毛澤東決意滿足朝鮮的領土要求。1963年9月在訪朝歸來途中，劉少奇對隨

行的新華社社長發稿助理王飛感慨地說：與社會主義國家談邊界問題，比資本

主義國家還要難hm！這句感嘆一方面表明，中國領導人接受朝鮮的領土要求並不

情願，而是出於無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當時一種不自覺的意識：處理「內

交」比處理外交更困難。

從主觀的角度看，這首先與毛澤東關於國家疆界的理念有關。早在1935年

10月，毛澤東寫下的詩篇《念奴嬌．崑崙》，便顯示了他的氣派：「而今我謂崑崙：

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

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hn如果這首詞更多地表現出毛澤

東作為詩人的浪漫氣質，那麼當他處於國家領導人地位時的所作所為則確實在

把這種詩情畫意付諸實踐。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武裝衝突，就在周恩來忙於應

付危機時，毛澤東於11月接見印共總書記高士（Ajoy K. Ghosh）和印共左派代表

團。談到中印邊界糾紛，毛說：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權，中國不僅會承認麥

克馬洪線，而且將把該線以南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讓給印度ho。這段講話不由得

使人想起中國皇帝對待周邊疆域的態度。

1728年，安南國王「具奏陳辯」，要求清廷把120里有爭議的領土劃給安南。

雍正帝讓出80里後，國王仍不滿足。於是雍正云：「朕統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

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地？」得知國

王「奉敕悔罪」，上奏表示忠誠後，雍正又云：「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為朕之內

地，在安南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遂將此地賞賜安南國王，命其世代駐

守hp。二者的思維方式何其相似！毛澤東不過是把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天朝」觀念

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理想完美地結合起來罷了。對於中國的「天朝」（或世界革

命）而言，邊界從來不是問題，甚至不存在；只要歸順「天朝」（或革命陣營），給

你再多的疆土也沒關係，因為你本身就是屬於「天朝」（或革命陣營）的。

在「社會主義陣營」理

念指導下把「革命國

家」視為「兄弟」，並

以此作為處理邊界和

主權問題的政策出發

點，顯然是一種歷史

的倒退。中朝邊界問

題的解決方式及其結

果，非常典型地表

明，1950至60年代的

中朝關係還沒有成熟

到正常的、現代的國

家關係。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五、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表明，中國古代王朝「統御寰宇」、「天下一家」的主

權觀念和政策已經逐漸被來自歐美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觀念和政策所銷蝕，

內地、內藩、外藩同歸天朝「版籍」，「天朝無鄰國」的疆域舊景已一去不返hq。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社會主義陣營」理念指導下把「革命國家」視為「兄

弟」，並以此作為處理邊界和主權問題的政策出發點，顯然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說到底，中朝邊界問題的解決方式及其結果，非常典型地表明，1950至60年代

的中朝關係還沒有成熟到正常的、現代的國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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